剑阁县2022年12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序号
	信访
来源
	投诉
地址
	投诉
类别
	投诉时间
	投诉
内容
	办理情况

	1
	12345电话
	龙源镇兴泉村一组
	水
	2022.12.02
	反映：巨星农牧集团将化粪池粪水与消毒水，排到堰塘，影响正常生活。诉求：要求整改。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龙源镇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龙源种猪场，该项目于2021年10月基本建成并投入试运行，现存栏生猪2万头（母猪1万、仔猪1万）。公司龙源种猪场建设有暴晒池、沼气池、沉淀池、干湿分离机、清水池，粪污还田池等粪便、污水处理设施。公司距离信访人反映堰塘约150米，距离居民点约200米，经调查，信访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目前是种猪场转运台处有污水排出，污水来源主要是猪场工作人员的生活污水，因当初修建化粪池容量较小，污水溢出所致；另来电人反映的生猪转运站的消毒水排放问题，因巨星农牧生猪转运站的消毒水存放池较小，多余的废水就顺着化粪池外路边沟渠流淌到了下面的池塘内。处理：1、从场内切断外面化粪池入口，把污水引入场内大化粪池内处理；2、将外面现小化粪池污水抽走，清理干净后填埋，不再使用。3、将已泄露痕迹进行彻底清理、对外环境消杀。4、要求12月25日前完成全部整改。
处理过程信访人已全程参与，对现场处理表示满意。

	2
	12345电话
	元山镇金竹村
	其他
	2022.12.13
	反映：元山金竹村砂场占用土地挖砂，导致周边环境差，12月13日一名自称环保局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诉求：希告知是否是环保局工作人员。
	剑阁生态环境局办公室进行了核实，经核实，2022年12月13日中午，确有剑阁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覃剑锋带队，对元山片区（包括元山金竹村砂场在内）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对现场发现的问题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
12月13日9:35分，执法人员电话联系了信访人，将核实及现场情况进行了告知，信访人表示满意。

	3
	市委书记信箱
	广元市朝天区
	水
	2022.12.28
	反映：普安镇城北天雄种猪场及西庙、盐店等地养殖场污染问题。
	剑阁生态环境局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查，（一）信访人反映的“2022年9月15日我局信访调查处理中存在走访流于形式、工作不仔细”等问题。经核实，2022年9月9日我局接到您的信访投诉转办件，9月15日我局会同普安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环保办和畜牧站工作人员针对您反映的该养殖场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一是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现场询问该养殖场负责人和普安镇人民政府畜牧站工作人员方式，对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数量进行了核实；二是普安镇人民政府结合前期对该养殖场监管情况，对该养殖场粪污消纳土地面积书面向我局进行了说明；三是我局执法人员和普安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该养殖场配套建设沉淀池、还田综合利用输送管道和田间暂存池进行了现场核实；四是通过现场对该养殖场畜禽粪污还田综合利用输送管道沿线和粪污消纳土地现场检查，未发现粪污外排痕迹；五是通过对养殖场周边在家居民走访和通过电话联系当日未在家居民进行调查了解，被调查居民均反馈该养殖场前期无偷排养殖废水行为；六是我局执法人员当日将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同步录入至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移动执法系统，并通过电话联系和出具书面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方式向信访人反馈了信访调查处理有关情况。综上所述，信访人此次反映的有关2022年9月15日我局信访调查处理中存在的“走访流于形式、工作不仔细”等问题不属实。（二）关于信访人反映的“该公司在青碑村等4处养殖场存在非常大的环保问题”。2023年1月3日，我局按照网格化监管职能职责，将反映的其它4处养殖场存在的问题，通过书面形式转交至所属乡镇环保办进行核实。目前，属地人民政府正在调查核实中。
处理情况：一是我局将根据各乡镇环保办调查核实情况，对存在环境问题的养殖场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二是我局督促属地政府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及时发现、制止和上报环境问题；三是我局将针对您反映存在问题的规模化养殖场纳入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移动执法系统，不定期实施“双随机”执法检查。                 
已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通过彩信方式送达。      

	4
	市局转办来电
	剑阁县鹤龄镇
	水
	2022.12.26
	信访人反映：剑阁县鹤龄镇亭子湖库区河道采砂噪声扰民，破坏生态，影响饮用水水质。
	剑阁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信访反映的“剑阁县鹤龄镇亭子湖库区河道采砂”实为剑阁县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剑阁县鹤龄镇白鹤村梁家嘴砂石开采点（以下简称“该砂石开采点”）。该砂石开采点于2021年3月经剑阁县县委专题会审议通过，将其配置给剑阁县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用于绵苍巴高速公路剑阁段等重点项目砂石专项保供。该砂石开采点配套有采砂船2艘、砂石运输船12艘，每日开采砂石量约1万立方米。（一）关于“河道采砂噪声扰民”问题，基本属实。经现场调查核实，该砂石开采点西侧和东侧岸线均有分散式居民住宅。该砂石开采点作业时通过设备将嘉陵江河道底部砂石原料通过“吸入”方式输送至采砂船后，再通过运输船运输至鹤龄镇白鹤村六组砂石加工场和樵店乡砂石堆料场。砂石开采作业过程中，开采设备运行、原料装卸和运输船行驶过程中均产生一定生产噪声。（二）关于“破坏生态和影响饮用水水质”问题，不属实。经核实，一是该砂石开采点为剑阁县人民政府配置，保障剑阁县重点建设项目砂石供应，其砂石开采量和开采方式均有规定；二是该砂石开采点2艘砂石开采船和12艘运输船均配套有油类污染物收集设施，砂石开采点河面水质眼见清澈；三是该砂石开采点区域内不涉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处理情况：一是要求剑阁县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严格落实砂石开采作业时间，夜间不进行采砂作业，确保周边群众夜间休息；二是督促剑阁县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确保采砂船和运输船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三是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由鹤龄镇人民政府加强该砂石开采点环境监管。
回访情况：2022年12月30日，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向信访人反馈调查处理情况，信访人对处理结果认可。

	5
	市局转办来电
	剑阁县演圣镇
	气
	2022.12.26
	反映：剑阁县演圣镇天井村1组采石场扬尘很大，破坏生态。
	12月2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查，信访反映的“剑阁县演圣镇天井村1组采石场”实为剑阁县演圣镇梁垭村九组（原天井村4组）河道蓄水拦堰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该项目为演圣镇梁垭村村委通过招标由私人承包方式在梁垭村九组河道建设提灌站，用于保障该村农业生产用水，于2022年11月中旬动工建设，目前正在对河道底部土石方进行破碎和清理。该项目拟清理河道底部弃石量约为50立方米。
现场调查时该项目未进行施工作业。经现场踏勘和询问调查，该项目作业过程中采用挖掘机对河道底部土石方进行破碎，作业时可能产生一定扬尘。经电话联系信访人，其重点反映“河道弃石破碎后外卖，属于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经核实，一是该项目土石方经破碎后一部分用于周边农用耕地堡坎建设，另一部分由挖掘机提供方运输至砂石加工场进行砂石生产利用，作为折抵挖掘机租赁费用；二是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仅对项目实施范围内的土石方进行破碎、清理。因此，信访人反映的“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不属实。
处理情况：一是要求施工方在弃石破碎等易产尘工序作业时，采取有效抑尘措施，确保作业扬尘不影响周边住户；二是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由演圣镇人民政府加强该项目建设过程中环境监管工作，督促施工方按照施工方案进行建设，严禁破坏生态环境。
2022年12月28日，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信访投诉人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其表示对处理结果认可。

	
	
	
	
	
	
	

	
	
	
	
	
	
	

	
	
	
	
	
	
	

	
	
	
	
	
	
	

	
	
	
	
	
	
	

	
	
	
	
	
	
	




